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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不代表本院意見或立場 

編號：2763 

議題研析 

一、題目：日本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法制簡介 

二、議題所涉法規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三、背景說明（緣起） 

據監察院調查1指出，近年來營建剩餘土石方遭非法棄置情事屢

見不鮮，造成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不肖土石資源堆置處理場以合法

掩護非法，結合開挖業者及回填業者、清運業者及土地仲介等上下游

串聯形成不法產業鏈，以不實清運計畫書、土方聯單等文書，掩護營

建廢棄物實際流向，將營建剩餘土石方及廢棄物從工地直接運送至農

地或魚塭進行非法掩埋，嚴重影響公共安全與國土完整。 

內政部自 1991年訂定「營建廢棄土處理方案」(現行名稱為「營

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以來，迄今已逾 33年，惟該方案位階屬行

政規則，不具法律強制力。行政院雖曾於 2003 年指示將營建剩餘土

石方處理法制化，並於 2006年研擬「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法」草案，

惟後續進度遲緩，致迄今仍欠缺整體性之專法，地方政府自治條例亦

標準不一，不利於落實執行與管理2。 

四、問題爭點 

關於營建剩餘土石方堆置及掩埋之管理，日本主要係由地方政府

各依其地方自治法規加以規範與執行(與我國現行制度相同)。2021年

 
1
 監察院，調查報告，114 年內調字第 0016 號，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告，網址：https://www.cy.go

v.tw/CyBsBoxContent.aspx?n=133&s=49085，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4 月 25 日。 
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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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日靜岡縣熱海市一起造成 26人死亡、128棟建築受損的土石流

災害，經證實土石方填埋不當是釀成災害的主要原因，促使日本國會

於 2022年 5 月修正通過《宅地造成3及特定盛土等4規制法(宅地造成

及び特定盛土等規制法)》，以全國一致之標準對具危險性的土石方填

埋行為進行規範。其由地方分別立法演進至中央統一立法之案例，可

供我國借鏡，爰簡介日本法制相關規範，俾資參考。 

五、探討研析 

（一） 日本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法制沿革5 

相當於我國營建剩餘土石方之概念者，在日本稱為「建設發生土

(建設発生土)」。建設發生土非屬《廢棄物清理法(廃棄物の処理及び

清掃に関する法律)》所規定的廢棄物，未受污染的土壤亦非《土壤

污染對策法(土壌汚染対策法)》之適用對象，而是一種可利用於填埋

低窪谷地或港灣、堆置堤防、開闢建地及填高農地等工程之土壤砂石

資源。 

關於建設發生土管理之法制，可分為中央立法及地方自治團體制

定之自治條例。然從立法沿革觀之，該法制係以「由下而上」之立法

逐漸構建而成。1974年開始，東京都的建設發生土開始運往鄰近的千

葉縣市川市進行填埋，隨後發生幾起農地因填土不當受到污染及幼兒

在填土現場溺水死亡之事故，促使市川市於 1980 年首先制定《市川

市關於土砂等土地掩埋、填土及堆積規制條例(市川市土砂等による

土地の埋立、盛土及びたい積の規制に関する条例)》，隨後千葉縣部

分的市町村也陸續制定相關條例。 

然而，隨著建設發生土填埋行為逐漸失序，土地因此受到污染的

 
3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2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宅地，指農地、放牧地、森林及

公共設施用地以外之土地，概念上類似於我國所稱的建地或建築土地。至於宅地造成，係指為

了將宅地以外之土地(非建地)開發為宅地(建地)，依法令進行土石方填埋等變更地形行為。 
4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2 條第 3 款規定，特定盛土等，指依法令在宅地或農地等

上進行土石方填埋等變更地形行為，且對該宅地、農地或鄰近宅地造成較大的災害發生風險。 
5
 地方自治研究機構，土砂埋立て等の規制に関する条例（盛土規制条例），2025 年 3 月 14 日，

網址：http://www.rilg.or.jp/htdocs/img/reiki/037_landfill_regulation.htm，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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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日益嚴重，千葉縣政府考量當時市町村制定的條例幾乎未有應對

土壤污染之規定，且仍有部分市町村未制定條例，爰於 1997 年 7 月

制定《千葉縣關於防止土砂填埋等造成土壤污染及災害發生條例(千

葉県土砂等の埋立て等による土壌の汚染及び災害の発生の防止に

関する条例)》，成為日本首部都道府縣層級的自治法規。 

論者6曾指出：「一旦某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進行管

制，尋找處置地點的手就會避開該處，轉向沒有管制的地方自治團體，

即使目前情況尚不嚴重，但從中長期來看，特別是東京都周邊的關東

地方自治團體所面臨的問題，預計將擴大至全國」。據統計，截至 2021

年 11月，日本全國計有 26個都道府縣及 419個市町村已制定建設發

生土管理相關條例，其中又以愈靠近首都圈的市町村數量最多，後續

的立法趨勢也確實如同當時的預測發展，建設發生土填埋問題逐漸蔓

延至全國，終須透過中央統一立法規範來解決。 

（二）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修正重點及規範內容 

本法最初於 1961年制定，當時名稱為《宅地造成等規制法》，係

為防止宅地開發引發坡地崩塌或土石流災害需進行必要管制而制定。

2022年 5月修正名稱及全文為《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7》，新

增「特定盛土等」及「土石堆積8」兩種管制類型，修正後全文共計 10

章 61條文，茲就其規範內容概述如下： 

1.規範對象 

本法之立法目的，旨在為防止宅地開發、特定填土等或土石堆積

引發坡地崩塌或土石流災害而進行必要的管制，以保護國民生命及財

產，並促進公共福祉9。因此，本法規範對象包括「宅地造成」、「特定

 
6
 北村喜宣，〈総合的建設残土対策条例の可能性（上）〉，《自治研究》，74 卷 2 号，1998 年 2 月，

頁 64。 
7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已於 2023 年 5 月 26 日施行，現行條文內容請參閱網址：http

s://laws.e-gov.go.jp/law/336AC0000000191，最後瀏覽日期：2025 年 5 月 5 日。。 
8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2 條第 4 款規定，土石堆積，指依法令在宅地或農地等上

進行土石方堆置（僅限於一定期間經過後須清除該土石者）。 
9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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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土等」及「土石堆積」等行為，其中後兩者為此次修法所新增，亦

即將原先僅規範非建地開發為建地所進行之土石方填埋行為，擴大適

用於不論土地用途（如宅地、農地、森林等），只要可能對周邊地區

造成災害風險之土石方填埋或堆置行為，均納入本法規範。 

2.指定管制地區10 

本法明定主務大臣11應擬定防止災害發生之基本方針，要求都道

府縣知事(下稱政府)應依基本方針每 5年針對所轄區域進行地形、地

質狀況等相關事項之基礎調查12，據以指定「宅地造成等工事規制區

域」、「特定盛土等規制區域」及「造成宅地13防災區域」(下稱管制地

區)。政府於指定前須聽取相關市町村長的意見，市町村長認為其所

轄區域具災害風險時，亦得向政府申請指定。指定管制地區應以達成

法律目的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為原則。政府指定後應依規定進行公告，

並通知相關市町村長，俾進行管制。 

3.事前許可制14 

在「宅地造成等工事規制區域」內進行宅地開發相關工程(面積

500平方公尺以上)，或是在「特定盛土等規制區域」內進行特定填土

或土石堆積相關工程(面積 3000 平方公尺以上)，工程業主均於工程

開始前先向政府申請許可。提出申請前，工程業主應依規定舉行說明

會，俾使周邊地區的居民瞭解工程相關內容，政府於核發許可前，應

審核工程業主之財力、信用、施工者能力、所提工程計畫是否符合工

程技術標準，並得要求設置擋土牆、排水設施及其他防止災害發生之

必要措施。工程業主須領得許可證後，始得進行工程，並應定期向政

府回報工程實施狀況。 

 
10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10 條、第 26 條及第 45 條規定。 

11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53 條規定，本法所稱主務大臣，指國土交通大臣及農林水

產大臣。 
12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2 章 基本方針及基礎調查。 

13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2 條第 9 款規定，造成宅地，指已施作宅地造成或特定盛

土等工程（僅限於宅地內施作者）之宅地。概念上類似於我國的已開發完成之建築土地。 
14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4 章 宅地造成等工事規制地區內宅地造成等工事等之規

制、第 6 章 特定盛土等規制地區内特定盛土等或土石堆積工事等之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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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責任明確化 

本法除規定相關工程業主及施工者等行為人相關責任外，也明定

土地坐落於管制地區內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占有人(下稱土地所

有人等)，負有維持土地處於安全狀態之土地保全責任15，以防止因宅

地造成、特定盛土等或土石堆積（包括指定管制地區前已進行者）而

引發災害。此外，政府得要求管制地區內之土地所有人等報告該土地

現況或於該土地上進行相關工程之狀況16；必要時，得勸告土地所有

人等、工程業主或施工者，要求設置擋土牆或採取必要的防災措施17。 

5.行政管制措施 

(1)行政檢查 

本法要求宅地造成、特定盛土等或土石堆積等工程，應依據政府

頒訂的技術標準進行，並設置擋土牆、排水設施或其他必要的措施。

前開防災必要措施，應由符合法令所定資格的專業人員設計，以確保

安全。為確認工程是否按照許可條件及技術標準進行，工程業主須向

政府定期報告施工狀況與法令所定事項；施工過程中，當政府許可時

所指定的工程(特定工程)完成後，工程業主應依規定期限申請政府實

施中間檢查18，經檢查合格領得證明文件後，方可進行後續工程；工

程完成後，亦應循上述程序申請政府實施完工檢查19，確認工程是否

依規定完成。 

(2)監督處分20 

對於違反許可條件或以虛偽或其他不正方法取得許可者，政府得

廢止或撤銷其許可。當政府發現管制地區內相關工程未依本法規定進

行時，得命該工程業主、施工者或現場管理人停工或於一定期限內採

 
15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22 條、第 41 條及第 46 條規定。 

16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25 條、第 44 條及第 48 條規定。 

17
 同註 15。 

18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18 條及第 37 條規定。 

19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17 條及第 36 條規定。 

20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20 條及第 39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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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必要的防災措施；對於未經許可而逕自進行相關工程之土地，政府

亦得命該土地所有人等或工程業主禁止或限制該土地之使用，或於一

定期限內採取必要的防災措施。如情況緊急或有必要時，政府得自行

採取措施，並準用《行政代執行法》相關規定，向工程業主或土地所

有人等徵收其應負擔之費用。 

(3)改善命令21 

政府認為管制地區內擋土牆等設施未設置、設置未完善或欠缺其

他必要的措施，不足以防止相關工程所引發的災害風險時，得命土地

所有人等於一定期限內設置、改造擋土牆等設施、改良地形、回填或

清除土石方。如該災害風險係由土地所有人等以外之行為人進行相關

工程所引發，政府得在土地所有人等未有異議的情形下，命令該行為

人進行前開改善工程。 

6.處罰規定以刑罰為主 

為充分發揮遏制效果，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相關行為，其罰則規

定大多以刑罰為主，例如未經許可，逕自進行宅地開發、特定填土或

土石堆積等工程，最高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1000 萬日圓以下之

罰金22；未依規定提出中間檢查或完工檢查之申請者，最高處 1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科 300 萬日圓以下之罰金23；另對於法人之代表人或代

理人、使用人或其他從業人員違反本法規定者，除處罰行為人外，並

對該法人科處最高 3億日圓以下之罰金24。 

（三） 修法後地方自治團體之法規調適 

雖然《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旨在以全國一致之標準進

行規範，惟該法也賦予都道府縣得自行調降相關工程申請許可、中間

檢查及定期報告之面積規模25，增加中間檢查及定期報告之內容項目

 
21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23 條、第 42 條及第 47 條規定。 

22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55 條規定。 

23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56 條規定。 

24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60 條規定。 

25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32 條、第 37 條及第 3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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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以及縮短定期報告之週期27等加強管理規定，俾利因地制宜。此次

修法後，都道府縣除須指定公布所轄區域內之管制地區外，尚須配合

新法制定該地之法律施行條例或修正、廢止既有自治法規28，以因應

新法之施行。 

（四） 日本法制之借鏡 

我國現行實務以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屬地方自治事項29，爰由中

央主管機關發布「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作為各縣市政府制(訂)

定相關自治法規之政策指導原則及參考。然而，各地方政府自治條例

規範標準不一，且仍有地方政府30迄未完成制定，而營建剩餘土石方

處理又經常跨越不同縣市之範圍，允宜研議建立一致性規範俾供遵

循。因此，日本以中央統一立法之方式，建立全國一致之規範及標準，

以落實執法，其立法經驗，殊值我國參考。 

撰稿人：陳宏明 

 
26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37 條及第 38 條規定。 

27
《宅地造成及特定盛土等規制法》第 19 條及第 38 條規定。 

28
 同註 5。 

29
《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規定：「下列各款為直轄市自治事項：……六、關於都市計畫及營建事

項如下：……（六）直轄市營建廢棄土之處理。……」。同法 19 條規定：「下列各款為縣（市）

自治事項：……六、關於都市計畫及營建事項如下：……（六）縣（市）營建廢棄土之處理。……」。 
30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立法必要性分析，2024 年 11 月，網

址：https://www.publicwork.ntpc.gov.tw/uploaddowndoc?dis=gec&file=gec/202501241453531.pdf&fil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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